
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 

採購金額未達新台幣 100萬元 

壹、法規依據：國立成功大學智慧半導體及永續製造學院採購作業要點 

貳、採購流程:（半導體學院自行辦理） 
程序 相關作業 

請購 請購人應先確認擬動支經費是否適用半導體學院採購作業要點，確定後檢附下列文

件，經會辦總務處(免先送採購組)及主計室，並經院長核准後， 始得洽廠商辦理採

購。 

1.至本校經費管理系統繕打「請購單」(由『請購人或計畫主持人』、『單位主

管』、『經辦人』、『經辦單位主管』核章)。 

2.請廠商提供「報價單」(1 家)。 

3.「規格明細表（<100 萬）」，1式 3份附於簡約書後。 

4.簡約書 1式 3份，請確實與廠商確定履約及保固期限、規格內容等後填寫簡約書

內容。 

訂約 1. 院長於上述請購單上完成核章後，將簡約書（含規格明細表）1式 3份寄送

廠商（或以 E-MAIL），請廠商再次確認無誤後加蓋大小章後寄回。 
2. 廠商用印寄回後下載蓋用印信申請表（請單位主管及院長核章），將簡約

（規格明細表併入）壹式三份，再至秘書室蓋小印後；再至文書組用大印及

騎縫章。（之後學院有正式印信後，可依院內流程自行用印） 
3. 完成用印後，其中簡約書 1份交給廠商，其餘 2份留存，即可通知廠商交

貨。（如時間緊急，可於院長核定請購單後，通知廠商準備交貨。） 

交貨/

驗收 

1. 請購單位通知廠商依約定條件送貨或履約。 
2. 廠商送貨或履約完成後，由請購單位填寫驗收紀錄表(財物或勞務)並請單

位主管或其指派人員擔任主驗人辦理驗收；必要時並得指派適當人員會驗，

以上由主計室書面監驗，有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設計、監造者，由其協驗。 
3. 驗收不通過，由主驗人訂定合理改善期限，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完成。廠商改

善完成後辦理複驗程序。 
4. 驗收通過後，請廠商開立發票，將其貼於請購單，黏貼憑證上『單位經手

人』、『驗收或證明（請主驗人核章）』、單位主管核章，並續將全案採購資料

(請購單正本、簡約書 1份、驗收紀錄表、驗收紀錄表件之自主檢查表、驗

收照片、財產卡等)送總務處（一般財物及勞務為採購組;工程建築相關修

繕、水電、空調、網路線架設、電信等為營繕組)，採購組或營繕組審核後

送資產保管組登財產帳。 

核銷 資產保管組確認財產登錄正確，全案會送交主計室審查，審查通過後，再由院長核

章。 

 

https://purch-oga.ncku.edu.tw/var/file/58/1058/img/250261057.pdf
https://expsys.ncku.edu.tw/index.php?auth
https://purch-oga.ncku.edu.tw/var/file/58/1058/img/696575959.doc
https://purch-oga.ncku.edu.tw/var/file/58/1058/img/862040475.doc
https://doc-secr.ncku.edu.tw/p/412-1039-5457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urch-oga.ncku.edu.tw/var/file/58/1058/img/602881204.docx
https://purch-oga.ncku.edu.tw/var/file/58/1058/img/773835700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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